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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等各項長期照顧及緊急救援服務，讓其可以留在自己熟悉的家及社區中生活。至有關民眾

如發現獨居長輩遇到租屋或生活照顧問題，可主動通報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社政單位

及 1957 社福諮詢專線，由社工介入瞭解，並視老人需求，連結各項所需資源。 

六、為建構多層次老人經濟安全保障體系，內政部主責辦理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（以房養老）

，初期規劃辦理模式包含：(1)試辦模式採公益型態，由政府出資；(2)試辦對象為 65 歲以上

單身國民擁有不動產，無繼承人，且因不動產價值超出社會救助規定，致未能符合社會救助

者；(3)試辦規模 100 人；(4)試辦地區包含臺北市、新北市、臺中市、高雄市等，或其他有

意願參與之縣市；(5)支付年限最高 30 年，按月給付，並得變更或延長支付年限。 

（四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中科二林園區籌設以來爭議不斷，

不但因園區原擬設面板廠，用水需求量大，恐影響農耕，引發

地方居民激烈環保抗爭；而更因為產業結構改變，投資案停擺

。二林園區的實例，值得政府相關單位省思的是，單方面從經

濟發展的角度出發，難以融入地方及整體產業的需求及環境條

件限制，最終仍是一場空，僅是多出一座蚊子園區」乙節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3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385） 

黃委員昭順就中科二林園區籌設以來爭議不斷，不但因園區原擬設面板廠，用水需求量大，

恐影響農耕，引發地方居民激烈環保抗爭；而更因為產業結構改變，投資案停擺。二林園區的實例

，值得政府相關單位省思的是，單方面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，難以融入地方及整體產業的需求及

環境條件限制，最終仍是一場空，僅是多出一座蚊子園區而已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經交據國科

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園區開發屬國家產業發展重大政策，國科會開發二林園區前，已先邀集產業界及學術界等公正

人士成立遴選委員會評估用地需求、函徵推甄基地，依環境條件、開發潛力及開發執行等評

選向度指標進行遴選，並依「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」規定報行政院核定後始得開發（

如附件），並非無目的及無限制擴建。國科會均審慎處理開發過程相關問題，以兼顧經濟發

展與環境永續。 

二、有關調度農業用水之議題乙節，該方式係經農政單位評估，可藉由採精緻化管理（現為粗放式

管理），節約原無效水量，以不影響灌溉之前提下調度支應，且相關設施有助於地方精緻農

業之發展，實無僅單方面從經濟發展角度出發之情形。 

三、中科二林園區受產業與長期水源供應生變因素影響，及園區原長期用水方案仍正評估可行替代

方案等因素，爰建議有必要再審視檢討開發計畫，以因應外在環境變化。 

四、國科會將秉持環境保護、產業發展、創新導向、友善地方等原則，以為調整因應，達整體園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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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最適效益之目的，創造產業、地方、環境各方面的多贏。 
（所附附件逕行轉送黃委員） 

（四十九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報載高鐵公司北高擬調漲票價乙案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5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04） 

趙委員針對報載高鐵公司北高擬調漲票價乙案提出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「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」規定，本部應依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變動率，每

年檢討高鐵費率標準，並於 4 月 1 日公告。台灣高鐵公司得依據公告之費率標準，與合約約

定之原則，並參酌服務、市場、法規等自主決定是否調整票價後，依「鐵路法」報請本部核

定。 

二、有關日前媒體報導高鐵票價可漲 6%乙事，係因本部依前開合約規定，於每年 4 月 1 日公告高

鐵費率標準之檢討結果；然該費率檢討機制屬本部每年例行性程序，並不代表台灣高鐵公司

將調整票價。至於高鐵票價是否調整則屬台灣高鐵公司營運權責，該公司當依據合約規定、

參考市場機制與旅客意見，通盤考量、審慎評估。 

三、目前本部並未接獲台灣高鐵公司調整票價之訊息，倘未來台灣高鐵公司擬依據費率檢討結果調

整票價，應依「鐵路法」第 35 條規定報請本部核定。本部將衡酌合約規定、整體經濟環境與

市場機制、審慎辦理票價核定作業，以保障旅客權益。 

（五十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投開票過程全程錄影及選舉訂於周日舉

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5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02） 

趙委員就選舉投票日投、開票過程應全程錄影存證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中央選舉委員會

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選舉投票日投、開票過程應全程錄影存證乙節：查各種選舉之開票作業，均全程開放民眾

參觀，且有政黨或候選人推薦之監察員在場監察有無違法，開票程序已屬公開透明。另開票

所係臨時設置，場地並不固定，備置錄影設備涉及龐大經費、保管等問題，且未來全國辦理

之選舉為 2 年一次，使用頻率應不致過高。是以，開票過程全程錄影允宜審慎研議。又總統

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1 條第 4 項已明定「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裝設足以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

票內容之攝影器材」，故投票過程無法全程錄影，併予敘明。 

二、有關將投票日改為週日乙節： 

(一)查我國歷年選舉投票日均訂於星期六，其具有下列優點： 

1.選舉人得於投票後，於星期六或星期日返回工作就學地。 


